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賠償與補償有什麼不同？——從國家責任談起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蘇庭萱（進階會員） ‧ 法律⼊⾨  ‧ 2022-12-06

本⽂

⽇常⽣活中，⼤家不時會聽到賠償與補償，究竟賠償與補償之間，在法律上有沒有什麼不同呢？

⼀般來說，賠償與補償，在⼈⺠與⼈⺠間的契約、侵權⾏為損害賠償（如⾞禍賠償）等私法關係中，⽐較沒有
區別的實益；但在國家基於公權⼒⾏使的⾏為與⼈⺠之間的公法關係[1]（例如徵收[2]、勞⼯保險[3]等），就
有明顯的不同。⽽公法關係中公權⼒的⾏使，不論合法或不合法，都有可能使⼈⺠的權益受到影響，這時便應
由國家負起責任，採取措施彌補受到不利益的⼈⺠。彌補的⽅式可⼤致分為「賠償」與「補償」兩種，在公法
關係中主要是國家賠償及⾏政上的損失補償，以下將分別討論兩者的內容及不同。

⼀、什麼是國家賠償？

國家賠償的類型有2種：因為公務員「不合法」的⾏使公權⼒（包括應⾏使時卻怠於⾏使），或是公共設
施[4]的設置或管理有⽋缺。因為這2種情形造成⼈⺠權益受到損害時，國家負有損害賠償責任[5]，⼈⺠可以對
國家請求「賠償」。

另外，2019年國家賠償法修法，如果⼈⺠在開放的⼭域、⽔域等⼤⾃然公物或設施，經過管理機關適當的警
告或標⽰，⼈⺠仍然從事冒險或危險性活動，國家不負賠償責任或減輕賠償責任[6]。國賠責任減免的規定，後
續在實務上的發展也值得關注。

【案例】屬於政府管理養護的道路路⾯有⼤坑洞，政府卻遲遲未填補坑洞，也沒有設⽴醒⽬的警告標誌提醒⽤
路⼈，造成騎⼠A摔⼊坑洞⽽⾻折，這時候騎⼠A可依法請求國家賠償[7]。

⼆、什麼是⾏政上的損失補償？

國家因公權⼒的「合法」⾏使，造成⼈⺠權益的特別嚴重的損害（理論上稱為「特別犧牲」）時，國家負有補
償的責任，⼈⺠可以就其損失向國家請求「補償」。常⾒⾏政上損失的補償如：私⼈⼟地的徵收補償。這是因
為⼟地徵收會涉及⼈⺠財產權、居住權等基本⼈權的嚴重剝奪，雖然國家此時因為公共事務的需要，可以合法
⾏使公權⼒徵收⼈⺠的⼟地，但是國家仍必須依法定程序給予⼈⺠補償[8]。

【案例】國家為了促進公共利益辦理公共⼯程，綜合衡量必要性、⽐例性、最後⼿段性等因素，仍然必須使⽤
到B的私⼈⼟地時，要依法開始⼟地徵收的程序，並給予補償[9]：⾸先，需⽤⼟地的機關必須先舉⾏公聽會，
聽取B和其他利害關係⼈的意⾒後，將計畫和公聽會的紀錄等交給主管機關許可；再召開說明會與B協議價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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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他⽅式（例如租⽤、設定不動產役權[10]等）取得⽤地，讓B充分陳述意⾒，仍然無法與B協議，才可以寫
徵收計畫書申請徵收。徵收計畫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徵收後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接到核准徵收函應即
公告，並於公告期滿15⽇內發給B補償費[11]。

三、賠償與補償的⽐較

關於賠償與補償在公法上的類型、原因、例⼦、請求⽅式及不服的救濟等，整理如表1。
表1：賠償與補償的⽐較表

 公
法
上
的
類
型

原
因

舉例事實 請求⽅式 不服的救濟

賠
償

國
家
賠
償

違
法
⾏
為

屬於政府管理養護的道路路⾯
有⼤坑洞，政府卻遲遲未填補
坑洞，也沒有設⽴醒⽬的警告
標誌提醒⽤路⼈，造成騎⼠A
摔⼊坑洞⽽⾻折，騎⼠A可就
所受損害依法請求國家賠償。

騎⼠A在知道有損害時
起2年內，或是損害發
⽣起5年內[12]，以書
⾯向賠償義務機關請
求賠償，賠償義務機
關即應與A進⾏協
議[13]。

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雙
⽅協議不成時，A可以到普
通法院請求損害賠償[14]。

補
償

損
失
補
償

合
法
⾏
為

國家為了促進公共利益辦理公
共⼯程，綜合衡量必要性、⽐
例性、最後⼿段性等因素，仍
然必須使⽤到B的私⼈⼟地，
此時國家應依法踐⾏⼀定程序
後，發給B補償費。

B若對於⼟地徵收的公
告事項或徵收補償⾦
額有異議時，都可以
在⼀定期間內向公告
的主管機關以書⾯提
出異議。
主管機關在接到B的異
議後，應⽴即查明處
理，並將查明處理的
情形以書⾯通知
B[15]。

B如果針對徵收補償⾦額的
查處不服的話，主管機關可
以向地價評議委員會提起復
議，如果B仍不服復議結
果，可以依法提起訴願、⾏
政訴訟等⾏政救濟程
序[16]。

來源：作者整理。
 

註腳



   於公法和私法的區分標準，無論學說或實務上都沒有單⼀的標準。可能從利益是公共利益或私益、有沒有
上下服從關係、法律關係的⼀⽅是不是具有公權⼒的國家⾏政機關等標準來判斷。區分公法和私法的必要
，例如遇到紛爭時會由不同的法院來審理：公法關係的爭議由⾏政法院審判，私法關係的爭執由普通法院
審判。參閱：陳敏（2011），《⾏政法總論》，第7版，⾴33-40。

[1]
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108條第14款：「左列事項，由中央⽴法並執⾏之，或交由省縣執⾏之：……⼗四、公
⽤徵收。」

[2]

   最⾼⾏政法院55年判字第228號⾏政判例裁判要旨：「是勞⼯保險性質上顯係公法關係，與普通商業保
險為私法上之契約關係有別。」

[3]

   公共設施不論是公有或私有。只要是 ​​供公共使⽤，都屬於國家賠償法的公共設施。參閱：蘇宏杰（2020
），《什麼情況下會成⽴國家賠償責任？第⼆種：公共設施的瑕疵》。

[4]

   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1項、第2項：「
I 本法所稱公務員者，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⼈員。
II 公務員於執⾏職務⾏使公權⼒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⼈⺠⾃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公務員怠於執⾏職務，致⼈⺠⾃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。」
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、第2項：「
I 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⽋缺，致⼈⺠⽣命、⾝體、⼈⾝⾃由或財產受損害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
。
II 前項設施委託⺠間團體或個⼈管理時，因管理⽋缺致⼈⺠⽣命、⾝體、⼈⾝⾃由或財產受損害者，國家
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
[5]

  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3項、第4項：「
III 前⼆項情形，於開放之⼭域、⽔域等⾃然公物，經管理機關、受委託管理之⺠間團體或個⼈已就使⽤
該公物為適當之警告或標⽰，⽽⼈⺠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，國家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IV 第⼀項及第⼆項情形，於開放之⼭域、⽔域等⾃然公物內之設施，經管理機關、受委託管理之⺠間團
體或個⼈已就使⽤該設施為適當之警告或標⽰，⽽⼈⺠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，得減輕或免除國家應
負之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
[6]

   可參考最⾼法院73年台上字第3938號⺠事判例裁判要旨：「上訴⼈（台南市政府）管理之路段既留有坑
洞未能及時修補，⼜未設置警告標誌，⾜以影響⾏⾞之安全，已不具備通常應有之狀態及功能，即係公共
設施管理之⽋缺，被上訴⼈因此受有⾝體或財產之損害，⾃得依國家賠償法第三條第⼀項及第九條第⼆項
規定請求上訴⼈負賠償責任，⾄損害之原因，縱係由於某公司挖掘路⾯所致，倘認該公司應負責任，依同
法第三條第⼆項之規定，上訴⼈對之有求償權，並不因⽽可免除上訴⼈對被上訴⼈之賠償義務。」

[7]

   ⼟地徵收條例第19條：「徵收⼟地或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，由需⽤⼟地⼈負擔，並繳交該管直轄
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轉發之。」

[8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409號解釋：「⼈⺠之財產權應受國家保障，惟國家因公⽤需要得依法限制⼈⺠⼟地所有權
或取得⼈⺠之⼟地，此觀憲法第⼆⼗三條及第⼀百四⼗三條第⼀項之規定⾃明。徵收私有⼟地，給予相當
補償，即為達成公⽤需要⼿段之⼀種，⽽徵收⼟地之要件及程序，憲法並未規定，係委由法律予以規範，
此亦有憲法第⼀百零⼋條第⼀項第⼗四款可資依據。⼟地法第⼆百零⼋條第九款及都市計畫法第四⼗⼋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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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就徵收⼟地之⽬的及⽤途所為之概括規定，但並⾮謂合於上述⽬的及⽤途者，即可任意實施徵收，仍應
受⼟地法相關規定及⼟地法施⾏法第四⼗九條⽐例原則之限制。」
徵收⼟地的合法要件可以再參考：最⾼⾏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371號判決、臺中⾼等⾏政法院 101年訴
更⼀字第47號判決。

   ⺠法第851條：「稱不動產役權者，謂以他⼈不動產供⾃⼰不動產通⾏、汲⽔、採光、眺望、電信或其他
以特定便宜之⽤為⽬的之權。」

[10]

   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1項、第2項：「
I 需⽤⼟地⼈興辦之事業依法應經⽬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，於申請徵收⼟地或⼟地改良物前，應將其事
業計畫報經⽬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。
II 需⽤⼟地⼈於事業計畫報請⽬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，應舉⾏公聽會，聽取⼟地所有權⼈及利害關係⼈
之意⾒。但因舉辦具機密性之國防事業或已舉⾏公聽會或說明會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⼟地徵收條例第11條第1項：「需⽤⼟地⼈申請徵收⼟地或⼟地改良物前，除國防、交通或⽔利事業，因
公共安全急需使⽤⼟地未及與所有權⼈協議者外，應先與所有權⼈協議價購或以其他⽅式取得；所有權⼈
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⽅式取得者，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。」
⼟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1項：「申請徵收⼟地或⼟地改良物，應由需⽤⼟地⼈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，並附
具徵收⼟地圖冊或⼟地改良物清冊及⼟地使⽤計畫圖，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，並副知該管直轄市或縣（
市）主管機關。」
⼟地徵收條例第18條第1項：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於接到中央主管機關通知核准徵收案時，應即
公告，並以書⾯通知⼟地或⼟地改良物所有權⼈及他項權利⼈。」
⼟地徵收條例第19條：「徵收⼟地或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，由需⽤⼟地⼈負擔，並繳交該管直轄
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轉發之。」
⼟地徵收條例第20條第1項：「徵收⼟地或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，應於公告期滿後⼗五⽇內發給之
。但依第⼆⼗⼆條第五項規定發給應補償價額之差額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可參考司法院釋字第425號解釋：「⼟地徵收，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，對⼈⺠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，
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。規定此項徵收及其程序之法律必須符合必要性原則，並應於相當期間內給予
合理之補償。」

[11]

   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：「賠償請求權，⾃請求權⼈知有損害時起，因⼆年間不⾏使⽽消滅；⾃損害發
⽣時起，逾五年者亦同。」

[12]

   國家賠償法第10條：「
I 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，應先以書⾯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。
II 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，應即與請求權⼈協議。協議成⽴時，應作成協議書，該項協議書得為執⾏
名義。」

[13]

   國家賠償法第11條第1項本⽂：「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，或⾃提出請求之⽇起逾三⼗⽇不開始協議，或
⾃開始協議之⽇起逾六⼗⽇協議不成⽴時，請求權⼈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。」
國家賠償法第12條：「損害賠償之訴，除依本法規定外，適⽤⺠事訴訟法之規定。」

[14]

   ⼟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1項⾄第2項：「
I 權利關係⼈對於第⼗⼋條第⼀項之公告事項有異議者，得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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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賠償，國家賠償，國賠，補償，⼟地徵收

關以書⾯提出。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，並將查處情形以書⾯通知權利
關係⼈。
II 權利關係⼈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，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⽇起三⼗⽇內以書⾯向該管直轄市或縣
（市）主管機關提出異議，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，並將查處情形以
書⾯通知權利關係⼈。」

   ⼟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3項：「權利關係⼈對於前項查處不服者，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提請
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，權利關係⼈不服復議結果者，得依法提起⾏政救濟。」

[16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60058&flno=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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